
 1 

附件 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 

实施办法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全面及时准确了解申请人对我局政务服务的感受

和诉求，广泛接受社会监督，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，

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，按照《国务院

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制度提高政务服务水平的意

见》（国办发﹝2019﹞51 号）、《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运行管

理办法》、《政务服务“一次一评”“一事一评”工作规范》（GB/T 

39734—2020）、《政务服务评价工作指南》（GB/T 39735—2020）

有关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“好差评”，是指申请人对国家林业和草

原局政务服务工作进行的评价活动。 

第三条 局办公室负责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工作的组织、指

导。局政务服务中心具体负责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工作的具体实

施、推进和督促检查。 

第二章 评价内容和等次 

第四条 评价的具体内容包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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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政务服务中心便民设施齐全，使用方便，各类服务标

识醒目，环境干净整洁、明亮舒适，秩序良好。 

（二）工作人员服务过程依法依规、公平公正，坚持首问负

责制，精神饱满、业务熟练；使用文明礼貌敬语，语调语速得当；

统一着装、仪容整洁、端庄大方。 

（三）网上行政审批平台服务页面功能齐全、操作方便，常

用功能放在显著位置。提供格式文本表单下载服务，提供办理进

展和结果查询服务。 

（四）通过网络、短信等方式主动告知办理进度。 

（五）提供现场、电话、网上等咨询渠道，及时响应申请人

咨询。答复内容清晰、准确、规范，答复口径一致。 

（六）通过政务服务中心、网上行政审批平台公开办事指南。

办事指南信息要素齐全、准确清晰、更新及时，不同渠道公开的

同一办事指南相同要素内容一致。 

（七）一次性告知审批依据、申请条件、办理程序、办理时

限、需要提交的材料清单等。 

（八）依法及时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《补

正通知书》《评审通知书》《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《准予行政许

可决定书》或批复等文件。 

（九）事项在规定时限内办结。 

第五条 按照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相关规范要求，

评价等级分为“非常满意”“满意”“基本满意”“不满意”“非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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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满意”五个等级。其中“非常满意”“满意”“基本满意”等次

为“好评”，“不满意”“非常不满意”等次为“差评”。 

第三章 评价渠道 

第六条 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应主动引导申请人作出客观

评价，明确差评的具体事项和原因，不得强迫或干扰其评价行为。 

审批事项办结后，申请人在 24 小时内未作出评价的，政务

服务中心可以通过网络、短信等方式提醒其进行评价。 

第七条 评价渠道包括： 

（一）在政务服务中心服务窗口设置评价器或公示评价二

维码，供申请人在办事后针对服务情况进行评价。 

（二）在网上行政审批平台中设置评价功能，供申请人在

申报事项或业务咨询后进行评价。 

（三）在电话系统中设置评价功能并开通自动录音功能，

每次咨询服务完成后，自动提示申请人进行评价。 

（四）在政务服务中心设置意见建议箱，供申请人进行综

合评价。 

第四章 差评处置 

第八条 政务服务中心负责日常汇总梳理各渠道获得的评价

意见，对“不满意”或“非常不满意”的评价，进行回访调查，

明确差评原因，及时完善优化服务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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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对于“不满意”及“非常不满意”的评价结果，由

政务服务中心会同承办单位在 3 个工作日内根据具体情况作出

有效性评估和责任界定，生成“差评处理单”报局办公室，由局

办公室发送责任单位处理。 

第十条 差评责任界定原则： 

（一）在审批服务中，因服务指引、一次性告知、材料接收、

进展查询、结果告知等过程中的服务引起的差评；在咨询服务中，

因服务响应、服务用语、服务作风、服务指引等方面引起的差评，

由政务服务中心负责。 

（二）在审批服务中，因审批受理、专家评审、作出决定等

办理过程中的服务引起的差评，由承办单位负责。 

（三）因轮岗锻炼同志在服务响应、服务用语、服务作风、

服务指引等方面引起的差评，由相关司局负责。 

第十一条 各责任单位收到差评处理单后，对相关情况进行

核实，对于评价内容属实的应进行整改，对于评价缺乏依据或内

容不属实的列为无效评价，并在 3 个工作日内反馈相关情况。对

于缺乏法定依据的，向评价人解释说明。核实为误评或者恶意差

评的，评价结果不予采纳。若核实为反复恶意差评的，列入黑名

单。 

第十二条 各责任单位一般应当在收到差评处理单后 5 个工

作日内完成差评整改并向局办公室反馈相关情况；情况复杂的，

应当在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并向局办公室反馈；因特殊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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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个工作日内难以解决的，应说明理由和整改期限。政务服务

中心做好差评回访整改情况记录，实名差评回访整改率要达到

100%。 

第十三条 政务服务中心将整改结果通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

网上行政审批平台、电话等方式向评价人反馈，并引导其再次进

行评价。最终评价统计以最后一次评价结果为准。 

第五章 数据管理 

第十四条 按照实名制要求开展评价工作，规范信息查询权

限，加强对评价数据的安全保障。 

第十五条 评价人在审批事项办结后 5 个工作日内未作出评

价的，评价结果默认为“基本满意”等次。 

第十六条 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网上行政

审批平台中嵌入“好差评”系统，并与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互联互

通，实现评价数据统一归集，报告自动生成，整改情况在线反馈。

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全量、真实、安全的向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汇

聚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评价结果、调查核实、整改反馈等数据。 

第十七条 评价、核实、反馈、整改、申诉、回访全过程留

痕。政务服务中心加强对评价数据的跟踪分析，及时反馈相关承

办单位，从中发现政务服务的堵点、难点，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

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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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通报公开 

第十八条 建立“好差评”通报制度，政务服务中心定期统

计满意度和典型案例上报局办公室，局办公室定期通报“好差评”

工作情况。承办单位应依法依规整改解决服务对象反映集中的问

题。 

第十九条 对在政务服务过程中反复被差评、整改落实不力、

弄虚作假、泄露评价人信息等行为，依法依规严肃追责。 

第二十条 通过局政府网站以及网上审批平台等渠道向社会

公开“好差评”结果及整改情况，自觉接受社会评价和监督。 

第七章 附则 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局政务服务中心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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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政务服务“差评”处理单 

 

xxxx 第 xxx 号 

 

（司局/单位）： 

现收到有关     的差评，转你司（局、单位）研究处理。 

1.属实，提出整改意见。 

2.认为该评价是误评或恶意评价，提出申诉意见。 

…… 

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说明，在 5/15 个工作日内将意见反馈政务

服务中心。 

 

联系人及电话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月  日 

 


